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909號

上  訴  人  和泰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慧善

訴訟代理人  徐嶸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文伯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明海律師                     

複 代理 人  梁鈺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查閱帳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依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

訟之人。又公司法第213條所謂公司與董事間訴訟，無論由

何人提起，均有其適用，且亦不限於其訴之原因事實係基於

董事資格而發生，即其事由基於個人資格所生之場合，亦包

括在內。蓋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係以合議方式決定公司業

務之執行，如董事與公司間之訴訟，仍以董事為公司之代表

起訴或應訴，則難免利害衝突，故應改由監察人或股東會另

行選定之人代表公司之必要，此就同法第223條及第59條參

互以觀，極為明瞭（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846號判決意

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為上訴人公司之董事（見原審卷一

第17頁，原審卷二第50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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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頁），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人公司之監察人黃慧善

（見原審卷二第50頁）為上訴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

程序。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上訴人之董事，上訴人為伊家族企業。

伊本於董事職權之行使，應具資訊請求權。而上訴人民國

109年度、110年度之財務報表，伊均持保留意見，監察人甚

至不同意出具承認報告書，並有遭主管機關裁罰之情況，可

見營運狀況不正常。且上訴人之負責人即訴外人黃麗娟曾因

違反商業會計法，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刑事

判決認定侵占上訴人金額新臺幣（下同）9,481萬2,510元，

雖該判決內說明黃麗娟有與上訴人達成和解，惟黃麗娟是否

履行該和解條件尚有疑義，上訴人又不同意伊查核該履行情

況，從而自101年度後之會計帳冊均有查核之必要，始能知

悉黃麗娟之履行情形。再者，為查明上訴人之董事、監察人

是否確有未經公司同意自行支領酬勞、車馬費等、有無侵害

上訴人權益，亦需核對會計帳簿及商業會計憑證以確認財報

是否正確。故而，伊為行使董事業務，確認公司財務報表內

容是否正確之正當目的，自有查核101至111年度之會計帳

簿、商業會計憑證（含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下稱系爭帳

冊）之必要。爰依董事資訊請求權，求為命上訴人將系爭帳

冊交付供伊查閱、抄錄或複製之判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

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並無董事資訊請求權，依公司法第

218、245、210條規定，僅監察人、檢查人、股東有查閱帳

冊權，董事並不具此權限，僅得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於

核對該年度會計事項與編造之財務報表等表冊是否符合時可

閱覽帳冊，惟該權限僅及於董事會「決議前」，於董事會

「決議通過後」，董事之內部查核職務即已終了，董事不得

再請求查閱相關帳冊。再者，雖原公司法第193條之1草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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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新增董事查閱帳冊之權限，然於立法院107年7月6日決

議刪除，並未通過，顯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查閱帳冊權係

立法者有意不規定，而非立法疏漏，且於權利主體、行使範

圍、法益目的等觀之，亦與前開監察人、檢查人、股東之查

閱帳冊權有所不同，而無從類推適用。縱認被上訴人具有董

事資訊權且可查閱系爭帳冊，惟被上訴人自101年至111年間

均有持續出席上訴人董事會，101至107年亦有出席股東常會

擔任主席，應知悉上訴人歷年來營運及交易情形，被上訴人

請求查閱系爭帳冊顯非基於正當理由等語置辯。並上訴聲

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

　㈠被上訴人自89年起擔任上訴人董事迄今，現仍為董事之一。

　㈡被上訴人自本件起訴迄今均非上訴人之股東。

　㈢訴外人黃金水（前為上訴人之董事長兼總經理，於108年10

月21日死亡）、黃林彩桑【為設於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68號

4樓之九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九如公司）之董事長】為夫

妻關係，育有黃麗娟、黃慧善、黃慧娟、被上訴人、黃建人

共5名子女。

　㈣上訴人現任董事長為黃麗娟；上訴人現任監察人為黃慧善；

上訴人前任監察人為黃慧娟。被上訴人前於90年至102年10

月19日擔任九如公司之監察人。

　㈤黃麗娟前因侵占款項，經本院99年度上重訴字第20號刑事判

決認定黃麗娟共同犯修正前公司法第9條第3項前段之未繳納

股款罪，處有期徒刑8月，減為有期徒刑4月；又共同連續犯

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減為有期徒刑9月。應執

行有期徒刑1年。緩刑3年，並應向國庫支付150萬元，嗣經

最高法院於100年3月3日以100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刑事判決

確定在案。

　㈥上訴人前經黃柏青、黃建興多次以少數股東身分聲請選派檢

查人，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以99年度司字第383號（自

89年1月1日至92年12月31日）、102年度司字第53號（自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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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1日起）、104年度司字第40號（自103年1月1日起）裁

定准予選派檢查人，檢查上訴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四、得心證之理由：

　　被上訴人依董事資訊請求權，請求上訴人將系爭帳冊交付供

伊查閱、抄錄或複製，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

就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雖為上訴人董事，但不因而即享有查閱、抄錄或複

製系爭帳冊之權限：

　⒈於公司法整體條文觀之，除監察人（公司法第218條）、檢

查人（公司法第245條）、股東（公司法第210條）有權查閱

帳冊外，對於其他公司成員，包含董事，均無類此規定。而

按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

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

經理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218條定有明文。又繼續6個月以

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

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

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

文件及紀錄；法院對於檢查人之報告認為必要時，得命監察

人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45條第1、2項亦有明文，亦即檢

查人之權限，於此範圍內相當於監察人之職權。是有關股份

有限公司之「檢查業務帳目及財務狀況」，依據前揭公司法

第218條、245條之規定，係由監察人或檢查人為之，其等在

業務範圍內自得查閱公司帳冊。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依公

司法第210條第1、2項規定：「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

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

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

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

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亦具有公司章程及簿冊查閱權，惟其性質上屬於股東之輔助

性權利，蓋股東權之正確行使，需有正確、完整之資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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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簿冊閱覽權之行使，可以獲得公司之財務狀況、營運訊

息等，以作為股東行使表決權、監督權之判斷依據，故為確

保股東其他權利之正確行使，於指定範圍內自有保障股東查

閱權之必要。是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檢查人、股東係基

於特殊目的始賦予查閱帳冊權，且得行使之時間、範圍均有

不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既無類此之規定，難認依法具有

此一權限。

　⒉且監察人本須基於其專業、獨立性，而負責公司業務執行之

監督及公司會計之審計。若董事也有全面查閱權，將喪失監

察人設置之美意，與監察人之職權形成混淆、交錯，且讓董

事個人得以掌控公司之內部資訊，將有動搖公司法對公司內

部監督、制衡機制之設計。再監察人於公司法第218條之規

定，並無「複製公司業務會計憑證」之權力，若董事有此等

權力，其職權將過度擴張，有無限上綱之嫌，而致董事監察

權較監察人大，混淆兩者於公司之角色與功能。性質上亦難

認董事有查閱公司帳冊之權限。

　⒊況106年5月8日公（預）告之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雖

增訂第193條之1第1項「董事為執行業務，得隨時查閱、抄

錄或複製公司業務、財務狀況及簿冊文件，公司不得妨礙、

拒絕或規避」之規定（本院卷第49頁），然於草案公聽會時

已遭實務界多方質疑，於立法院107年7月6日院會討論時，

亦因考量「與現行監察人之職權重複」、「容易遭公司派系

鬥爭利用而增加訟累，妨害公司營運、產業進步」等為由，

決議刪除，有經濟部106年5月19日「公司法部分修正條文修

正草案公聽會（第三場次）紀錄」節本、107年7月6日立法

院院會紀錄即立法院公報第107卷第77期院會紀錄節本（107

年7月6日公司法增訂第193條之1發言及表決過程）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41至54頁）。顯見立法者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查閱、抄錄或複製公司業務、財務狀況等簿冊文件之權限已

有意排除，避免董事僭越監察人權利，造成董事及監察人權

責不明，混淆兩者於公司之角色與功能，不符公司分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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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並防免影響公司順利營運。顯見董事本不因身分或職務

關係即衍生資訊請求權，而得查閱帳冊，且為立法者有意排

除，並非法律漏洞，實無從以法理推認或類推適用公司法之

相關規定而為主張。

　⒋再按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

察人。但符合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

況所定條件者，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審計委員會

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

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公司設置審計

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

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公司法第200條、第216條第1項、第3

項、第4項、第218條第1項、第2項、第218條之1、第218條

之2第2項、第224條至第226條及第245條第2項規定，對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對獨立董事提起訴訟準用公

司法第214條、第215條及第227條但書規定，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4第1至4項分別定有明文。係就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

董事得組成審計委員會，準用監察人之規定。顯見公開發行

公司之獨立董事，亦須法有明文始得準用公司法中股份有限

公司監察人之相關條文，行使監察人之職權，自難認一般董

事單純基於身分或職務即得衍生查閱帳冊權。

　⒌被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為家族企業，原係由伊父親黃金水

擔任法定代理人，因黃金水於108年10月21日死亡，基於股

份有限公司有營運接續性、財務連續性，董事為執行業務之

合理目的需要，伊自得基於董事身分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

自101年至111年上訴人之會計帳簿、商業會計憑證（含原始

憑證及記帳憑證）以為履行執行職務云云，並提出上訴人之

經濟部商工登記歷史公示網路查詢資料為證（見原審卷一第

18頁）。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並未依法具有查閱公司帳冊之

權限，已如前述，被上訴人之主張於法已有未合。況依公司

法第202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

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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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由董事會決議執行公司業務。被上訴人身為上訴人

董事，並無具體執行公司業務或其他職稱（見本院卷第224

頁、第227頁），其稱本於職權行使而有查閱系爭帳冊之權

限，已難採信。再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董事會應編造並

以決議方式通過財務報表，於董事會決議前，各該董事基於

職權，本得核對該會計年度相關會計事項，確認相關應編造

之財務報表等表冊是否符實，故董事在召開董事會時已可查

核公司帳冊（包含會計憑證），確認該年度財務報表內容，

而被上訴人自101至111年間，均有持續出席上訴人董事會，

參與公司之管理決策，了解公司各年度之營收及財務情形，

甚於101年至107年之股東常會亦均係由被上訴人代理當時之

董事長擔任主席，向股東為營業報告並參與股東會議程承認

案暨討論議案之說明等情，有上訴人101至111年度之董事會

簽到簿及議事錄（被上訴人均有於簽到簿上簽名或於議事錄

上記載有出席、發言）、股東會議事錄（101至107年度之主

席均記載為被上訴人）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52至218

頁），自就上訴人101至111年間之公司帳冊（包含會計憑

證）於各年度董事會決議前已行查核，要無再行聲請查閱之

必要。

　⒍被上訴人又主張：董事本於職權之行使，應具資訊權，乃當

然之理，不待立法，為董事之當然權利，且經濟部相關函示

均採取肯定見解，不因是否為股份有限公司而有不同，亦不

以具備股東資格為其要件，自與公司法第210條或第218條有

別云云。並提出：經濟部94年7月5日經商字第09409012260

號函、經濟部102年6月13日經商字第10200063220號函、經

濟部108年1月29日經商字第10800002120號函為證（見本院

卷第205至211頁）。然查，106年5月8日公（預）告之公司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所增訂之第193條之1第1項，經立法院

院會討論後，因考量「與現行監察人之職權重複」、「容易

遭公司派系鬥爭利用而增加訟累，妨害公司營運、產業進

步」等為由，決議刪除，已如前述。顯見該權利並非董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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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權利，且立法者係有意排除由董事取得該權利，而決議

刪除。是被上訴人主張此為董事之當然權利云云，顯與立法

意旨有別，而無可採。至經濟部函釋之位階並非法律，其內

容本無從拘束本院。況經濟部94年7月5日經商字第09409012

260號函、經濟部102年6月13日經商字第10200063220號函，

未及參酌後續107年間之公司法立法過程，經濟部108年1月2

9日經商字第10800002120號函則有悖於現行股份有限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角色及權限劃分，與前述公司法於107年修正

時，立法者特別排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有查閱、抄錄或複製

簿冊文件權限之意旨相違，亦無從採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

依據。

　⒎被上訴人雖另援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111年

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為據，然該二案實際上為同一事件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發回後，經本院109年度

上更一字第147號審理並判決，上訴後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1079號審理並判決），且細譯該判決內容，並未斟酌

前開公司法之立法沿革，顯見該案並無此證據資料，與本案

之證據資料有所不同，其所為之結論認定自屬個案見解，無

從比附援引。

　⒏從而，被上訴人雖為上訴人董事，然並非上訴人之股東身

分，自不因而享有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帳冊之權限。

　㈡被上訴人主張其有董事資訊請求權，既難採之，即無權查閱

系爭帳冊，自無庸再行審酌其請求查閱之範圍；上訴人另主

張被上訴人查閱目的不正當、查閱範圍有部分文件已逾越保

存年限難以執行等情，亦毋庸審酌，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董事資訊請求權，請求上訴人將系爭

帳冊交付查閱、抄錄或複製，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依法廢棄原判決，並改

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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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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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909號
上  訴  人  和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慧善
訴訟代理人  徐嶸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文伯


訴訟代理人  李明海律師                      
複 代理 人  梁鈺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查閱帳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依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又公司法第213條所謂公司與董事間訴訟，無論由何人提起，均有其適用，且亦不限於其訴之原因事實係基於董事資格而發生，即其事由基於個人資格所生之場合，亦包括在內。蓋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係以合議方式決定公司業務之執行，如董事與公司間之訴訟，仍以董事為公司之代表起訴或應訴，則難免利害衝突，故應改由監察人或股東會另行選定之人代表公司之必要，此就同法第223條及第59條參互以觀，極為明瞭（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84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為上訴人公司之董事（見原審卷一第17頁，原審卷二第50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1頁），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人公司之監察人黃慧善（見原審卷二第50頁）為上訴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程序。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上訴人之董事，上訴人為伊家族企業。伊本於董事職權之行使，應具資訊請求權。而上訴人民國109年度、110年度之財務報表，伊均持保留意見，監察人甚至不同意出具承認報告書，並有遭主管機關裁罰之情況，可見營運狀況不正常。且上訴人之負責人即訴外人黃麗娟曾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刑事判決認定侵占上訴人金額新臺幣（下同）9,481萬2,510元，雖該判決內說明黃麗娟有與上訴人達成和解，惟黃麗娟是否履行該和解條件尚有疑義，上訴人又不同意伊查核該履行情況，從而自101年度後之會計帳冊均有查核之必要，始能知悉黃麗娟之履行情形。再者，為查明上訴人之董事、監察人是否確有未經公司同意自行支領酬勞、車馬費等、有無侵害上訴人權益，亦需核對會計帳簿及商業會計憑證以確認財報是否正確。故而，伊為行使董事業務，確認公司財務報表內容是否正確之正當目的，自有查核101至111年度之會計帳簿、商業會計憑證（含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下稱系爭帳冊）之必要。爰依董事資訊請求權，求為命上訴人將系爭帳冊交付供伊查閱、抄錄或複製之判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並無董事資訊請求權，依公司法第218、245、210條規定，僅監察人、檢查人、股東有查閱帳冊權，董事並不具此權限，僅得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於核對該年度會計事項與編造之財務報表等表冊是否符合時可閱覽帳冊，惟該權限僅及於董事會「決議前」，於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董事之內部查核職務即已終了，董事不得再請求查閱相關帳冊。再者，雖原公司法第193條之1草案曾規定新增董事查閱帳冊之權限，然於立法院107年7月6日決議刪除，並未通過，顯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查閱帳冊權係立法者有意不規定，而非立法疏漏，且於權利主體、行使範圍、法益目的等觀之，亦與前開監察人、檢查人、股東之查閱帳冊權有所不同，而無從類推適用。縱認被上訴人具有董事資訊權且可查閱系爭帳冊，惟被上訴人自101年至111年間均有持續出席上訴人董事會，101至107年亦有出席股東常會擔任主席，應知悉上訴人歷年來營運及交易情形，被上訴人請求查閱系爭帳冊顯非基於正當理由等語置辯。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
　㈠被上訴人自89年起擔任上訴人董事迄今，現仍為董事之一。
　㈡被上訴人自本件起訴迄今均非上訴人之股東。
　㈢訴外人黃金水（前為上訴人之董事長兼總經理，於108年10月21日死亡）、黃林彩桑【為設於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68號4樓之九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九如公司）之董事長】為夫妻關係，育有黃麗娟、黃慧善、黃慧娟、被上訴人、黃建人共5名子女。
　㈣上訴人現任董事長為黃麗娟；上訴人現任監察人為黃慧善；上訴人前任監察人為黃慧娟。被上訴人前於90年至102年10月19日擔任九如公司之監察人。
　㈤黃麗娟前因侵占款項，經本院99年度上重訴字第20號刑事判決認定黃麗娟共同犯修正前公司法第9條第3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處有期徒刑8月，減為有期徒刑4月；又共同連續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減為有期徒刑9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緩刑3年，並應向國庫支付150萬元，嗣經最高法院於100年3月3日以100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刑事判決確定在案。
　㈥上訴人前經黃柏青、黃建興多次以少數股東身分聲請選派檢查人，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以99年度司字第383號（自89年1月1日至92年12月31日）、102年度司字第53號（自93年1月1日起）、104年度司字第40號（自103年1月1日起）裁定准予選派檢查人，檢查上訴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四、得心證之理由：
　　被上訴人依董事資訊請求權，請求上訴人將系爭帳冊交付供伊查閱、抄錄或複製，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雖為上訴人董事，但不因而即享有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帳冊之權限：
　⒈於公司法整體條文觀之，除監察人（公司法第218條）、檢查人（公司法第245條）、股東（公司法第210條）有權查閱帳冊外，對於其他公司成員，包含董事，均無類此規定。而按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218條定有明文。又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法院對於檢查人之報告認為必要時，得命監察人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45條第1、2項亦有明文，亦即檢查人之權限，於此範圍內相當於監察人之職權。是有關股份有限公司之「檢查業務帳目及財務狀況」，依據前揭公司法第218條、245條之規定，係由監察人或檢查人為之，其等在業務範圍內自得查閱公司帳冊。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依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規定：「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亦具有公司章程及簿冊查閱權，惟其性質上屬於股東之輔助性權利，蓋股東權之正確行使，需有正確、完整之資訊，而藉由簿冊閱覽權之行使，可以獲得公司之財務狀況、營運訊息等，以作為股東行使表決權、監督權之判斷依據，故為確保股東其他權利之正確行使，於指定範圍內自有保障股東查閱權之必要。是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檢查人、股東係基於特殊目的始賦予查閱帳冊權，且得行使之時間、範圍均有不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既無類此之規定，難認依法具有此一權限。
　⒉且監察人本須基於其專業、獨立性，而負責公司業務執行之監督及公司會計之審計。若董事也有全面查閱權，將喪失監察人設置之美意，與監察人之職權形成混淆、交錯，且讓董事個人得以掌控公司之內部資訊，將有動搖公司法對公司內部監督、制衡機制之設計。再監察人於公司法第218條之規定，並無「複製公司業務會計憑證」之權力，若董事有此等權力，其職權將過度擴張，有無限上綱之嫌，而致董事監察權較監察人大，混淆兩者於公司之角色與功能。性質上亦難認董事有查閱公司帳冊之權限。
　⒊況106年5月8日公（預）告之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雖增訂第193條之1第1項「董事為執行業務，得隨時查閱、抄錄或複製公司業務、財務狀況及簿冊文件，公司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之規定（本院卷第49頁），然於草案公聽會時已遭實務界多方質疑，於立法院107年7月6日院會討論時，亦因考量「與現行監察人之職權重複」、「容易遭公司派系鬥爭利用而增加訟累，妨害公司營運、產業進步」等為由，決議刪除，有經濟部106年5月19日「公司法部分修正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第三場次）紀錄」節本、107年7月6日立法院院會紀錄即立法院公報第107卷第77期院會紀錄節本（107年7月6日公司法增訂第193條之1發言及表決過程）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至54頁）。顯見立法者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查閱、抄錄或複製公司業務、財務狀況等簿冊文件之權限已有意排除，避免董事僭越監察人權利，造成董事及監察人權責不明，混淆兩者於公司之角色與功能，不符公司分權模式，並防免影響公司順利營運。顯見董事本不因身分或職務關係即衍生資訊請求權，而得查閱帳冊，且為立法者有意排除，並非法律漏洞，實無從以法理推認或類推適用公司法之相關規定而為主張。
　⒋再按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但符合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條件者，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公司法第200條、第216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218條第1項、第2項、第218條之1、第218條之2第2項、第224條至第226條及第245條第2項規定，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對獨立董事提起訴訟準用公司法第214條、第215條及第227條但書規定，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1至4項分別定有明文。係就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得組成審計委員會，準用監察人之規定。顯見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亦須法有明文始得準用公司法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之相關條文，行使監察人之職權，自難認一般董事單純基於身分或職務即得衍生查閱帳冊權。
　⒌被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為家族企業，原係由伊父親黃金水擔任法定代理人，因黃金水於108年10月21日死亡，基於股份有限公司有營運接續性、財務連續性，董事為執行業務之合理目的需要，伊自得基於董事身分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自101年至111年上訴人之會計帳簿、商業會計憑證（含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以為履行執行職務云云，並提出上訴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歷史公示網路查詢資料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8頁）。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並未依法具有查閱公司帳冊之權限，已如前述，被上訴人之主張於法已有未合。況依公司法第202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即由董事會決議執行公司業務。被上訴人身為上訴人董事，並無具體執行公司業務或其他職稱（見本院卷第224頁、第227頁），其稱本於職權行使而有查閱系爭帳冊之權限，已難採信。再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董事會應編造並以決議方式通過財務報表，於董事會決議前，各該董事基於職權，本得核對該會計年度相關會計事項，確認相關應編造之財務報表等表冊是否符實，故董事在召開董事會時已可查核公司帳冊（包含會計憑證），確認該年度財務報表內容，而被上訴人自101至111年間，均有持續出席上訴人董事會，參與公司之管理決策，了解公司各年度之營收及財務情形，甚於101年至107年之股東常會亦均係由被上訴人代理當時之董事長擔任主席，向股東為營業報告並參與股東會議程承認案暨討論議案之說明等情，有上訴人101至111年度之董事會簽到簿及議事錄（被上訴人均有於簽到簿上簽名或於議事錄上記載有出席、發言）、股東會議事錄（101至107年度之主席均記載為被上訴人）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52至218頁），自就上訴人101至111年間之公司帳冊（包含會計憑證）於各年度董事會決議前已行查核，要無再行聲請查閱之必要。
　⒍被上訴人又主張：董事本於職權之行使，應具資訊權，乃當然之理，不待立法，為董事之當然權利，且經濟部相關函示均採取肯定見解，不因是否為股份有限公司而有不同，亦不以具備股東資格為其要件，自與公司法第210條或第218條有別云云。並提出：經濟部94年7月5日經商字第09409012260號函、經濟部102年6月13日經商字第10200063220號函、經濟部108年1月29日經商字第10800002120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205至211頁）。然查，106年5月8日公（預）告之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所增訂之第193條之1第1項，經立法院院會討論後，因考量「與現行監察人之職權重複」、「容易遭公司派系鬥爭利用而增加訟累，妨害公司營運、產業進步」等為由，決議刪除，已如前述。顯見該權利並非董事之當然權利，且立法者係有意排除由董事取得該權利，而決議刪除。是被上訴人主張此為董事之當然權利云云，顯與立法意旨有別，而無可採。至經濟部函釋之位階並非法律，其內容本無從拘束本院。況經濟部94年7月5日經商字第09409012260號函、經濟部102年6月13日經商字第10200063220號函，未及參酌後續107年間之公司法立法過程，經濟部108年1月29日經商字第10800002120號函則有悖於現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監察人角色及權限劃分，與前述公司法於107年修正時，立法者特別排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有查閱、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權限之意旨相違，亦無從採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依據。
　⒎被上訴人雖另援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為據，然該二案實際上為同一事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發回後，經本院109年度 上更一字第147號審理並判決，上訴後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審理並判決），且細譯該判決內容，並未斟酌前開公司法之立法沿革，顯見該案並無此證據資料，與本案之證據資料有所不同，其所為之結論認定自屬個案見解，無從比附援引。
　⒏從而，被上訴人雖為上訴人董事，然並非上訴人之股東身分，自不因而享有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帳冊之權限。
　㈡被上訴人主張其有董事資訊請求權，既難採之，即無權查閱系爭帳冊，自無庸再行審酌其請求查閱之範圍；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查閱目的不正當、查閱範圍有部分文件已逾越保存年限難以執行等情，亦毋庸審酌，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董事資訊請求權，請求上訴人將系爭帳冊交付查閱、抄錄或複製，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依法廢棄原判決，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909號
上  訴  人  和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慧善
訴訟代理人  徐嶸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文伯

訴訟代理人  李明海律師                      
複 代理 人  梁鈺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查閱帳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依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
    訟之人。又公司法第213條所謂公司與董事間訴訟，無論由
    何人提起，均有其適用，且亦不限於其訴之原因事實係基於
    董事資格而發生，即其事由基於個人資格所生之場合，亦包
    括在內。蓋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係以合議方式決定公司業
    務之執行，如董事與公司間之訴訟，仍以董事為公司之代表
    起訴或應訴，則難免利害衝突，故應改由監察人或股東會另
    行選定之人代表公司之必要，此就同法第223條及第59條參
    互以觀，極為明瞭（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846號判決意
    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為上訴人公司之董事（見原審卷一
    第17頁，原審卷二第50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131頁），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人公司之監察人黃慧善
    （見原審卷二第50頁）為上訴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
    程序。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上訴人之董事，上訴人為伊家族企業。
    伊本於董事職權之行使，應具資訊請求權。而上訴人民國10
    9年度、110年度之財務報表，伊均持保留意見，監察人甚至
    不同意出具承認報告書，並有遭主管機關裁罰之情況，可見
    營運狀況不正常。且上訴人之負責人即訴外人黃麗娟曾因違
    反商業會計法，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刑事判
    決認定侵占上訴人金額新臺幣（下同）9,481萬2,510元，雖
    該判決內說明黃麗娟有與上訴人達成和解，惟黃麗娟是否履
    行該和解條件尚有疑義，上訴人又不同意伊查核該履行情況
    ，從而自101年度後之會計帳冊均有查核之必要，始能知悉
    黃麗娟之履行情形。再者，為查明上訴人之董事、監察人是
    否確有未經公司同意自行支領酬勞、車馬費等、有無侵害上
    訴人權益，亦需核對會計帳簿及商業會計憑證以確認財報是
    否正確。故而，伊為行使董事業務，確認公司財務報表內容
    是否正確之正當目的，自有查核101至111年度之會計帳簿、
    商業會計憑證（含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下稱系爭帳冊）
    之必要。爰依董事資訊請求權，求為命上訴人將系爭帳冊交
    付供伊查閱、抄錄或複製之判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
    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並無董事資訊請求權，依公司法第21
    8、245、210條規定，僅監察人、檢查人、股東有查閱帳冊
    權，董事並不具此權限，僅得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於核
    對該年度會計事項與編造之財務報表等表冊是否符合時可閱
    覽帳冊，惟該權限僅及於董事會「決議前」，於董事會「決
    議通過後」，董事之內部查核職務即已終了，董事不得再請
    求查閱相關帳冊。再者，雖原公司法第193條之1草案曾規定
    新增董事查閱帳冊之權限，然於立法院107年7月6日決議刪
    除，並未通過，顯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查閱帳冊權係立法
    者有意不規定，而非立法疏漏，且於權利主體、行使範圍、
    法益目的等觀之，亦與前開監察人、檢查人、股東之查閱帳
    冊權有所不同，而無從類推適用。縱認被上訴人具有董事資
    訊權且可查閱系爭帳冊，惟被上訴人自101年至111年間均有
    持續出席上訴人董事會，101至107年亦有出席股東常會擔任
    主席，應知悉上訴人歷年來營運及交易情形，被上訴人請求
    查閱系爭帳冊顯非基於正當理由等語置辯。並上訴聲明：原
    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
　㈠被上訴人自89年起擔任上訴人董事迄今，現仍為董事之一。
　㈡被上訴人自本件起訴迄今均非上訴人之股東。
　㈢訴外人黃金水（前為上訴人之董事長兼總經理，於108年10月
    21日死亡）、黃林彩桑【為設於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68號4
    樓之九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九如公司）之董事長】為夫妻
    關係，育有黃麗娟、黃慧善、黃慧娟、被上訴人、黃建人共
    5名子女。
　㈣上訴人現任董事長為黃麗娟；上訴人現任監察人為黃慧善；
    上訴人前任監察人為黃慧娟。被上訴人前於90年至102年10
    月19日擔任九如公司之監察人。
　㈤黃麗娟前因侵占款項，經本院99年度上重訴字第20號刑事判
    決認定黃麗娟共同犯修正前公司法第9條第3項前段之未繳納
    股款罪，處有期徒刑8月，減為有期徒刑4月；又共同連續犯
    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減為有期徒刑9月。應執
    行有期徒刑1年。緩刑3年，並應向國庫支付150萬元，嗣經
    最高法院於100年3月3日以100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刑事判決
    確定在案。
　㈥上訴人前經黃柏青、黃建興多次以少數股東身分聲請選派檢
    查人，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以99年度司字第383號（自8
    9年1月1日至92年12月31日）、102年度司字第53號（自93年
    1月1日起）、104年度司字第40號（自103年1月1日起）裁定
    准予選派檢查人，檢查上訴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四、得心證之理由：
　　被上訴人依董事資訊請求權，請求上訴人將系爭帳冊交付供
    伊查閱、抄錄或複製，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
    就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雖為上訴人董事，但不因而即享有查閱、抄錄或複
    製系爭帳冊之權限：
　⒈於公司法整體條文觀之，除監察人（公司法第218條）、檢查
    人（公司法第245條）、股東（公司法第210條）有權查閱帳
    冊外，對於其他公司成員，包含董事，均無類此規定。而按
    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
    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
    理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218條定有明文。又繼續6個月以上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
    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
    ，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
    及紀錄；法院對於檢查人之報告認為必要時，得命監察人召
    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45條第1、2項亦有明文，亦即檢查人
    之權限，於此範圍內相當於監察人之職權。是有關股份有限
    公司之「檢查業務帳目及財務狀況」，依據前揭公司法第21
    8條、245條之規定，係由監察人或檢查人為之，其等在業務
    範圍內自得查閱公司帳冊。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依公司法
    第210條第1、2項規定：「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
    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
    ，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
    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
    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
    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亦具有
    公司章程及簿冊查閱權，惟其性質上屬於股東之輔助性權利
    ，蓋股東權之正確行使，需有正確、完整之資訊，而藉由簿
    冊閱覽權之行使，可以獲得公司之財務狀況、營運訊息等，
    以作為股東行使表決權、監督權之判斷依據，故為確保股東
    其他權利之正確行使，於指定範圍內自有保障股東查閱權之
    必要。是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檢查人、股東係基於特殊
    目的始賦予查閱帳冊權，且得行使之時間、範圍均有不同。
    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既無類此之規定，難認依法具有此一權
    限。
　⒉且監察人本須基於其專業、獨立性，而負責公司業務執行之
    監督及公司會計之審計。若董事也有全面查閱權，將喪失監
    察人設置之美意，與監察人之職權形成混淆、交錯，且讓董
    事個人得以掌控公司之內部資訊，將有動搖公司法對公司內
    部監督、制衡機制之設計。再監察人於公司法第218條之規
    定，並無「複製公司業務會計憑證」之權力，若董事有此等
    權力，其職權將過度擴張，有無限上綱之嫌，而致董事監察
    權較監察人大，混淆兩者於公司之角色與功能。性質上亦難
    認董事有查閱公司帳冊之權限。
　⒊況106年5月8日公（預）告之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雖增
    訂第193條之1第1項「董事為執行業務，得隨時查閱、抄錄
    或複製公司業務、財務狀況及簿冊文件，公司不得妨礙、拒
    絕或規避」之規定（本院卷第49頁），然於草案公聽會時已
    遭實務界多方質疑，於立法院107年7月6日院會討論時，亦
    因考量「與現行監察人之職權重複」、「容易遭公司派系鬥
    爭利用而增加訟累，妨害公司營運、產業進步」等為由，決
    議刪除，有經濟部106年5月19日「公司法部分修正條文修正
    草案公聽會（第三場次）紀錄」節本、107年7月6日立法院
    院會紀錄即立法院公報第107卷第77期院會紀錄節本（107年
    7月6日公司法增訂第193條之1發言及表決過程）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41至54頁）。顯見立法者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查
    閱、抄錄或複製公司業務、財務狀況等簿冊文件之權限已有
    意排除，避免董事僭越監察人權利，造成董事及監察人權責
    不明，混淆兩者於公司之角色與功能，不符公司分權模式，
    並防免影響公司順利營運。顯見董事本不因身分或職務關係
    即衍生資訊請求權，而得查閱帳冊，且為立法者有意排除，
    並非法律漏洞，實無從以法理推認或類推適用公司法之相關
    規定而為主張。
　⒋再按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
    察人。但符合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
    況所定條件者，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審計委員會
    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
    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公司設置審計
    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
    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公司法第200條、第216條第1項、第3項
    、第4項、第218條第1項、第2項、第218條之1、第218條之2
    第2項、第224條至第226條及第245條第2項規定，對審計委
    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對獨立董事提起訴訟準用公司
    法第214條、第215條及第227條但書規定，證券交易法第14
    條之4第1至4項分別定有明文。係就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
    事得組成審計委員會，準用監察人之規定。顯見公開發行公
    司之獨立董事，亦須法有明文始得準用公司法中股份有限公
    司監察人之相關條文，行使監察人之職權，自難認一般董事
    單純基於身分或職務即得衍生查閱帳冊權。
　⒌被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為家族企業，原係由伊父親黃金水
    擔任法定代理人，因黃金水於108年10月21日死亡，基於股
    份有限公司有營運接續性、財務連續性，董事為執行業務之
    合理目的需要，伊自得基於董事身分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
    自101年至111年上訴人之會計帳簿、商業會計憑證（含原始
    憑證及記帳憑證）以為履行執行職務云云，並提出上訴人之
    經濟部商工登記歷史公示網路查詢資料為證（見原審卷一第
    18頁）。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並未依法具有查閱公司帳冊之
    權限，已如前述，被上訴人之主張於法已有未合。況依公司
    法第202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
    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即由董事會決議執行公司業務。被上訴人身為上訴人董事
    ，並無具體執行公司業務或其他職稱（見本院卷第224頁、
    第227頁），其稱本於職權行使而有查閱系爭帳冊之權限，
    已難採信。再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董事會應編造並以決
    議方式通過財務報表，於董事會決議前，各該董事基於職權
    ，本得核對該會計年度相關會計事項，確認相關應編造之財
    務報表等表冊是否符實，故董事在召開董事會時已可查核公
    司帳冊（包含會計憑證），確認該年度財務報表內容，而被
    上訴人自101至111年間，均有持續出席上訴人董事會，參與
    公司之管理決策，了解公司各年度之營收及財務情形，甚於
    101年至107年之股東常會亦均係由被上訴人代理當時之董事
    長擔任主席，向股東為營業報告並參與股東會議程承認案暨
    討論議案之說明等情，有上訴人101至111年度之董事會簽到
    簿及議事錄（被上訴人均有於簽到簿上簽名或於議事錄上記
    載有出席、發言）、股東會議事錄（101至107年度之主席均
    記載為被上訴人）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52至218頁），
    自就上訴人101至111年間之公司帳冊（包含會計憑證）於各
    年度董事會決議前已行查核，要無再行聲請查閱之必要。
　⒍被上訴人又主張：董事本於職權之行使，應具資訊權，乃當
    然之理，不待立法，為董事之當然權利，且經濟部相關函示
    均採取肯定見解，不因是否為股份有限公司而有不同，亦不
    以具備股東資格為其要件，自與公司法第210條或第218條有
    別云云。並提出：經濟部94年7月5日經商字第09409012260
    號函、經濟部102年6月13日經商字第10200063220號函、經
    濟部108年1月29日經商字第10800002120號函為證（見本院
    卷第205至211頁）。然查，106年5月8日公（預）告之公司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所增訂之第193條之1第1項，經立法院
    院會討論後，因考量「與現行監察人之職權重複」、「容易
    遭公司派系鬥爭利用而增加訟累，妨害公司營運、產業進步
    」等為由，決議刪除，已如前述。顯見該權利並非董事之當
    然權利，且立法者係有意排除由董事取得該權利，而決議刪
    除。是被上訴人主張此為董事之當然權利云云，顯與立法意
    旨有別，而無可採。至經濟部函釋之位階並非法律，其內容
    本無從拘束本院。況經濟部94年7月5日經商字第0940901226
    0號函、經濟部102年6月13日經商字第10200063220號函，未
    及參酌後續107年間之公司法立法過程，經濟部108年1月29
    日經商字第10800002120號函則有悖於現行股份有限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角色及權限劃分，與前述公司法於107年修正
    時，立法者特別排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有查閱、抄錄或複製
    簿冊文件權限之意旨相違，亦無從採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
    依據。
　⒎被上訴人雖另援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111年
    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為據，然該二案實際上為同一事件（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發回後，經本院109年度 
    上更一字第147號審理並判決，上訴後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1079號審理並判決），且細譯該判決內容，並未斟酌
    前開公司法之立法沿革，顯見該案並無此證據資料，與本案
    之證據資料有所不同，其所為之結論認定自屬個案見解，無
    從比附援引。
　⒏從而，被上訴人雖為上訴人董事，然並非上訴人之股東身分
    ，自不因而享有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帳冊之權限。
　㈡被上訴人主張其有董事資訊請求權，既難採之，即無權查閱
    系爭帳冊，自無庸再行審酌其請求查閱之範圍；上訴人另主
    張被上訴人查閱目的不正當、查閱範圍有部分文件已逾越保
    存年限難以執行等情，亦毋庸審酌，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董事資訊請求權，請求上訴人將系爭
    帳冊交付查閱、抄錄或複製，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依法廢棄原判決，並改
    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909號
上  訴  人  和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慧善
訴訟代理人  徐嶸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文伯

訴訟代理人  李明海律師                      
複 代理 人  梁鈺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查閱帳冊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6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依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又公司法第213條所謂公司與董事間訴訟，無論由何人提起，均有其適用，且亦不限於其訴之原因事實係基於董事資格而發生，即其事由基於個人資格所生之場合，亦包括在內。蓋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係以合議方式決定公司業務之執行，如董事與公司間之訴訟，仍以董事為公司之代表起訴或應訴，則難免利害衝突，故應改由監察人或股東會另行選定之人代表公司之必要，此就同法第223條及第59條參互以觀，極為明瞭（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84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為上訴人公司之董事（見原審卷一第17頁，原審卷二第50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1頁），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人公司之監察人黃慧善（見原審卷二第50頁）為上訴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程序。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上訴人之董事，上訴人為伊家族企業。伊本於董事職權之行使，應具資訊請求權。而上訴人民國109年度、110年度之財務報表，伊均持保留意見，監察人甚至不同意出具承認報告書，並有遭主管機關裁罰之情況，可見營運狀況不正常。且上訴人之負責人即訴外人黃麗娟曾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刑事判決認定侵占上訴人金額新臺幣（下同）9,481萬2,510元，雖該判決內說明黃麗娟有與上訴人達成和解，惟黃麗娟是否履行該和解條件尚有疑義，上訴人又不同意伊查核該履行情況，從而自101年度後之會計帳冊均有查核之必要，始能知悉黃麗娟之履行情形。再者，為查明上訴人之董事、監察人是否確有未經公司同意自行支領酬勞、車馬費等、有無侵害上訴人權益，亦需核對會計帳簿及商業會計憑證以確認財報是否正確。故而，伊為行使董事業務，確認公司財務報表內容是否正確之正當目的，自有查核101至111年度之會計帳簿、商業會計憑證（含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下稱系爭帳冊）之必要。爰依董事資訊請求權，求為命上訴人將系爭帳冊交付供伊查閱、抄錄或複製之判決（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並無董事資訊請求權，依公司法第218、245、210條規定，僅監察人、檢查人、股東有查閱帳冊權，董事並不具此權限，僅得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於核對該年度會計事項與編造之財務報表等表冊是否符合時可閱覽帳冊，惟該權限僅及於董事會「決議前」，於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董事之內部查核職務即已終了，董事不得再請求查閱相關帳冊。再者，雖原公司法第193條之1草案曾規定新增董事查閱帳冊之權限，然於立法院107年7月6日決議刪除，並未通過，顯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查閱帳冊權係立法者有意不規定，而非立法疏漏，且於權利主體、行使範圍、法益目的等觀之，亦與前開監察人、檢查人、股東之查閱帳冊權有所不同，而無從類推適用。縱認被上訴人具有董事資訊權且可查閱系爭帳冊，惟被上訴人自101年至111年間均有持續出席上訴人董事會，101至107年亦有出席股東常會擔任主席，應知悉上訴人歷年來營運及交易情形，被上訴人請求查閱系爭帳冊顯非基於正當理由等語置辯。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
　㈠被上訴人自89年起擔任上訴人董事迄今，現仍為董事之一。
　㈡被上訴人自本件起訴迄今均非上訴人之股東。
　㈢訴外人黃金水（前為上訴人之董事長兼總經理，於108年10月21日死亡）、黃林彩桑【為設於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68號4樓之九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九如公司）之董事長】為夫妻關係，育有黃麗娟、黃慧善、黃慧娟、被上訴人、黃建人共5名子女。
　㈣上訴人現任董事長為黃麗娟；上訴人現任監察人為黃慧善；上訴人前任監察人為黃慧娟。被上訴人前於90年至102年10月19日擔任九如公司之監察人。
　㈤黃麗娟前因侵占款項，經本院99年度上重訴字第20號刑事判決認定黃麗娟共同犯修正前公司法第9條第3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處有期徒刑8月，減為有期徒刑4月；又共同連續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減為有期徒刑9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緩刑3年，並應向國庫支付150萬元，嗣經最高法院於100年3月3日以100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刑事判決確定在案。
　㈥上訴人前經黃柏青、黃建興多次以少數股東身分聲請選派檢查人，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分別以99年度司字第383號（自89年1月1日至92年12月31日）、102年度司字第53號（自93年1月1日起）、104年度司字第40號（自103年1月1日起）裁定准予選派檢查人，檢查上訴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四、得心證之理由：
　　被上訴人依董事資訊請求權，請求上訴人將系爭帳冊交付供伊查閱、抄錄或複製，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雖為上訴人董事，但不因而即享有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帳冊之權限：
　⒈於公司法整體條文觀之，除監察人（公司法第218條）、檢查人（公司法第245條）、股東（公司法第210條）有權查閱帳冊外，對於其他公司成員，包含董事，均無類此規定。而按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218條定有明文。又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法院對於檢查人之報告認為必要時，得命監察人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45條第1、2項亦有明文，亦即檢查人之權限，於此範圍內相當於監察人之職權。是有關股份有限公司之「檢查業務帳目及財務狀況」，依據前揭公司法第218條、245條之規定，係由監察人或檢查人為之，其等在業務範圍內自得查閱公司帳冊。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依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規定：「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亦具有公司章程及簿冊查閱權，惟其性質上屬於股東之輔助性權利，蓋股東權之正確行使，需有正確、完整之資訊，而藉由簿冊閱覽權之行使，可以獲得公司之財務狀況、營運訊息等，以作為股東行使表決權、監督權之判斷依據，故為確保股東其他權利之正確行使，於指定範圍內自有保障股東查閱權之必要。是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檢查人、股東係基於特殊目的始賦予查閱帳冊權，且得行使之時間、範圍均有不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既無類此之規定，難認依法具有此一權限。
　⒉且監察人本須基於其專業、獨立性，而負責公司業務執行之監督及公司會計之審計。若董事也有全面查閱權，將喪失監察人設置之美意，與監察人之職權形成混淆、交錯，且讓董事個人得以掌控公司之內部資訊，將有動搖公司法對公司內部監督、制衡機制之設計。再監察人於公司法第218條之規定，並無「複製公司業務會計憑證」之權力，若董事有此等權力，其職權將過度擴張，有無限上綱之嫌，而致董事監察權較監察人大，混淆兩者於公司之角色與功能。性質上亦難認董事有查閱公司帳冊之權限。
　⒊況106年5月8日公（預）告之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雖增訂第193條之1第1項「董事為執行業務，得隨時查閱、抄錄或複製公司業務、財務狀況及簿冊文件，公司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之規定（本院卷第49頁），然於草案公聽會時已遭實務界多方質疑，於立法院107年7月6日院會討論時，亦因考量「與現行監察人之職權重複」、「容易遭公司派系鬥爭利用而增加訟累，妨害公司營運、產業進步」等為由，決議刪除，有經濟部106年5月19日「公司法部分修正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第三場次）紀錄」節本、107年7月6日立法院院會紀錄即立法院公報第107卷第77期院會紀錄節本（107年7月6日公司法增訂第193條之1發言及表決過程）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至54頁）。顯見立法者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查閱、抄錄或複製公司業務、財務狀況等簿冊文件之權限已有意排除，避免董事僭越監察人權利，造成董事及監察人權責不明，混淆兩者於公司之角色與功能，不符公司分權模式，並防免影響公司順利營運。顯見董事本不因身分或職務關係即衍生資訊請求權，而得查閱帳冊，且為立法者有意排除，並非法律漏洞，實無從以法理推認或類推適用公司法之相關規定而為主張。
　⒋再按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但符合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條件者，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公司法第200條、第216條第1項、第3項、第4項、第218條第1項、第2項、第218條之1、第218條之2第2項、第224條至第226條及第245條第2項規定，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對獨立董事提起訴訟準用公司法第214條、第215條及第227條但書規定，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1至4項分別定有明文。係就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得組成審計委員會，準用監察人之規定。顯見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亦須法有明文始得準用公司法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之相關條文，行使監察人之職權，自難認一般董事單純基於身分或職務即得衍生查閱帳冊權。
　⒌被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為家族企業，原係由伊父親黃金水擔任法定代理人，因黃金水於108年10月21日死亡，基於股份有限公司有營運接續性、財務連續性，董事為執行業務之合理目的需要，伊自得基於董事身分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自101年至111年上訴人之會計帳簿、商業會計憑證（含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以為履行執行職務云云，並提出上訴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歷史公示網路查詢資料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8頁）。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並未依法具有查閱公司帳冊之權限，已如前述，被上訴人之主張於法已有未合。況依公司法第202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即由董事會決議執行公司業務。被上訴人身為上訴人董事，並無具體執行公司業務或其他職稱（見本院卷第224頁、第227頁），其稱本於職權行使而有查閱系爭帳冊之權限，已難採信。再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董事會應編造並以決議方式通過財務報表，於董事會決議前，各該董事基於職權，本得核對該會計年度相關會計事項，確認相關應編造之財務報表等表冊是否符實，故董事在召開董事會時已可查核公司帳冊（包含會計憑證），確認該年度財務報表內容，而被上訴人自101至111年間，均有持續出席上訴人董事會，參與公司之管理決策，了解公司各年度之營收及財務情形，甚於101年至107年之股東常會亦均係由被上訴人代理當時之董事長擔任主席，向股東為營業報告並參與股東會議程承認案暨討論議案之說明等情，有上訴人101至111年度之董事會簽到簿及議事錄（被上訴人均有於簽到簿上簽名或於議事錄上記載有出席、發言）、股東會議事錄（101至107年度之主席均記載為被上訴人）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52至218頁），自就上訴人101至111年間之公司帳冊（包含會計憑證）於各年度董事會決議前已行查核，要無再行聲請查閱之必要。
　⒍被上訴人又主張：董事本於職權之行使，應具資訊權，乃當然之理，不待立法，為董事之當然權利，且經濟部相關函示均採取肯定見解，不因是否為股份有限公司而有不同，亦不以具備股東資格為其要件，自與公司法第210條或第218條有別云云。並提出：經濟部94年7月5日經商字第09409012260號函、經濟部102年6月13日經商字第10200063220號函、經濟部108年1月29日經商字第10800002120號函為證（見本院卷第205至211頁）。然查，106年5月8日公（預）告之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所增訂之第193條之1第1項，經立法院院會討論後，因考量「與現行監察人之職權重複」、「容易遭公司派系鬥爭利用而增加訟累，妨害公司營運、產業進步」等為由，決議刪除，已如前述。顯見該權利並非董事之當然權利，且立法者係有意排除由董事取得該權利，而決議刪除。是被上訴人主張此為董事之當然權利云云，顯與立法意旨有別，而無可採。至經濟部函釋之位階並非法律，其內容本無從拘束本院。況經濟部94年7月5日經商字第09409012260號函、經濟部102年6月13日經商字第10200063220號函，未及參酌後續107年間之公司法立法過程，經濟部108年1月29日經商字第10800002120號函則有悖於現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監察人角色及權限劃分，與前述公司法於107年修正時，立法者特別排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有查閱、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權限之意旨相違，亦無從採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依據。
　⒎被上訴人雖另援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為據，然該二案實際上為同一事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59號發回後，經本院109年度 上更一字第147號審理並判決，上訴後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審理並判決），且細譯該判決內容，並未斟酌前開公司法之立法沿革，顯見該案並無此證據資料，與本案之證據資料有所不同，其所為之結論認定自屬個案見解，無從比附援引。
　⒏從而，被上訴人雖為上訴人董事，然並非上訴人之股東身分，自不因而享有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帳冊之權限。
　㈡被上訴人主張其有董事資訊請求權，既難採之，即無權查閱系爭帳冊，自無庸再行審酌其請求查閱之範圍；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查閱目的不正當、查閱範圍有部分文件已逾越保存年限難以執行等情，亦毋庸審酌，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董事資訊請求權，請求上訴人將系爭帳冊交付查閱、抄錄或複製，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依法廢棄原判決，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